
南岗区园林管理局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报

2021 年，南岗区园林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“1123”发

展战略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

局，主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顺利完成了各

项工作任务。本年度报告所列数据统计期为 2021 年 1 月 1

日—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，可以通过哈

尔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查阅，网址：

http://ngqxxgk.harbin.gov.cn/col/co12658/index.html

。如有疑问，请与南岗区园林管理局综合办公室联系。地址：

南岗区西大直街 444号，邮编：150080，电话：0451-86310389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区园林局围绕主责主业，规范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

以更加阳光透明的政务环境，更加务实高效的治理水平，服

务广大人民群众。

（一）建立健全制度机制。积极落实政务公开工作责任

制，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工部署，指派

专人负责，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信息公开制度。依照法律、法

规和有关规定，建立完善重大决策公开制度、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制度、行政审批事项动态监管制度、保密审查制度等

信息公开相关制度，规范权力运行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（二）务求公开实效。公布“办事不求人”事项清单，



并将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录入到哈尔滨政务服务网。按照有关

要求，全面开展本部门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，严格公开范围、

内容、格式、口径和时间，及时公开 2020 年决算、2021 年

度部门预算信息。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，切

实提升部门公信力，打造阳光政务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

2021 年新增行政许可 208 项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
2021 年我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2021 年我局没有需要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

件。

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缺少专业化培训，应公开尽公开项

目区分不明。

六、其他报告的事项

本年度无收取信息费情况。

南岗区园林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12 日


